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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政局关于
进一步做好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发放
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根据《柳州市8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发放操作规程》要求，结合我县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发放工作实际和存在问题。为进一步做好今后工作，防范对象死亡后民政部门仍然发放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问题的再次发生，现将相关工作要求如下：
一、因住址变换、户口迁移、电话换号等无法联系到的并经乡镇干部或村居工作人员多次上户排查（留好排查工作佐证材料）未找到工作对象的问题
乡镇在进行高龄工作排查的时候，常见的问题就是地址不正确、原地址与现居住地址有出入;有的老人随着子女生活，常居住于外地;有些老人常变换居住地，社区也不清楚现住址等。导致找不到高龄对象，造成对象是否健在等情况难以核实。对此类情况建议先暂停发放补贴。核准后，对还健在的对象补发停发期间补贴，发现有死亡多发的一律及时追回。
二、对象不配合乡镇开展高龄老年人生物认证工作的问题
    工作人员通知高龄人员进行生物认证时，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借口开脱（留好工作佐证材料），导致了无法按时完成生物认证，工作进度被拖拉。对此情形可暂停发放补贴。
三、明确细化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资金发放工作流程
    实行逐级负责制，把核实责任压到村屯一级，工作分村包屯责任到人，谁签字谁负责。县民政局每月在制定发放补贴资金方案前，定期将发放方案明细反馈到各乡镇，各乡镇要及时将发放方案明细传给村委核对，经村委核对无误后签字、盖章确认，报乡镇民政办备案存档。各乡镇审核发放补贴名单，并经签字盖章确认后，于每月10日前报送（纸质版、扫描版均可）至社会事务股。
四、进一步做好高龄对象死亡多领追款收尾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有发现死亡漏报的对象多领了补贴的，一定要及时追回发放补贴。对2020年被审计部门发现和自查发现的部分高龄人员死亡后依然领取补贴问题，乡镇要继续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全面追回死亡对象多领补贴款项。对拒不配合工作，不承认实际多领了补贴，拒不返还多领补贴款项的已死亡老年人的子女、亲属可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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